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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办文〔2012〕12号

兴达路街道办事处

2012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

“三夏”来临，为加快推进我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，更好

地维护办事处辖区内群众的生产、生活环境，确保实现本辖区“不

着一把火，不冒一股烟，不烧一棵树”的工作目标，根据我办实际，

现制定2012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1、全办辖区内“不着一把火，不冒一股烟，不烧一棵树”。

2、全办辖区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100%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1、各村、各包村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、板报等宣传工具，通过

张贴标语、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有关秸秆禁烧和综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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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文件规定，营造秸秆禁烧工作氛围，各村要

在主要街道、醒目位置、田间地头悬挂标语。

2、各村“三委”成员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，建立

党员干部联系农户责任制，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，争取群众的理解、

支持和配合，切实把秸秆禁烧工作和综合利用变成农民群众的自觉

行动。

3、实行领导负责制，逐级签定目标责任书。各村支部书记、村

委会主任是本村秸秆禁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各村、各部门要向办

事处递交目标责任书，村民组要向村委会递交目标责任书，另外各

村民组要和农户签订目标责任书。

4、各村要把禁烧任务量化，分解到组、户，沿公路两侧的区域

要安排专人负责重点监控。辖区公共单位、连霍高速以北薛岗、夏

庄、姚桥、后牛岗、刘江等村的集体土地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区域

划分纳入相关行政村管理。

5、突出禁烧重点区域，主要是京珠高速、连霍高速、四港联动

大道两侧区域。以上区域及村庄，严禁堆放秸秆、打场晒粮，做到

无隐患、无焚烧、无明火；有关村交界地带采取低茬收割、机械灭

茬、旋耕、浇水抢种等方法，设立隔离带，防御外来火源隐患。

6、突出禁烧敏感时段,麦收过后，降雨前，有风时，晚上9点

以后，是发生禁烧事件的敏感时段，要组织进行重点监控。

7、突出重点监控群体,精神病人、智障人群是引发焚烧事件的

重要潜在主体，对这些特殊群体，各村一定要明确专人，进行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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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。

8、各村在麦收初期，对农机手进行严格要求，农业机械必须安

装符合技术要求的离心式防火罩和配备灭火器具，把麦茬严格控制

在10公分以下。

9、各村要及时清除存在田间、路边、村边、地边、渠边的秸秆，

并及时外运，零散秸秆要集中堆放，堆放点要与道路、树木、电力

线路等敏感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落实好安全防火措施。

10、各村要积极组织机械，对收割后的地块统一进行灭茬或旋

耕，消除火灾隐患。各村要结合自身实际，选准切入点，大力推广

秸秆综合利用技术，引导农民群众逐步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禁烧问题。

三、激励措施

1、秸秆收获、还田、青贮机械购机补贴

秸秆机械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，为了提高秸秆

综合利用率，今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将会大幅度向此方向倾斜，凡

我办农民购买秸秆还田或青贮机械，将优先安排补贴。

2、秸秆养畜过腹还田，青贮秸秆补贴

对秸秆养畜过腹还田，青贮秸秆新建青贮窖（池），除市财政给

予适当资金补贴外，也将安排配套资金，按1：1的比例给予补贴。

3、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贷款贴息补贴

对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，区农委将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

报，争取市财政给予的贷款贴息补贴。

4、秸秆综合利用研发定为科技成果给予奖励



- 4 -

在秸秆综合利用及新技术开发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并经市及市

以上评审认定为科技成果的，市财政每项成果奖励1-5万元。

四、奖惩机制

1、班子成员、机关干部、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需交押金。

班子成员每人3000元、中层负责人每人2000元、一般干部每人1000

元、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每人2000元，同时各村都要建立风险

押金机制。禁烧结束后，按实际工作情况进行奖罚，相关人员的押

金要于6月5日前交至办事处财政所。

2、对实施秸秆还田的村，按秸秆还田的具体亩数每亩补助 20

元，对未及时进行综合利用的将按每亩20万元进行扣款。

3、凡对秸秆禁烧工作重视不够、措施不力而出现焚烧秸秆现象

被省市区督察组查处的村，将对相关分包村组干部及有关责任人进

行每人3000元的经济处罚，并在全办进行通报批评。

4、在“三夏”禁烧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村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村

两委负责人、包村部门负责人及包村领导进行行政责任追究和党政

纪处理。

5、全面禁烧成效显著，辖区内未出现焚烧秸秆现象的村，要给

予通报表彰和奖励；对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

位和个人，也要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
五．工作要求

各村、各包村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认真搞好秸秆禁烧、

环境卫生、道路管理、安全防火等工作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,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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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问题谁负责。确保我办在“三夏”禁烧期间“不着一把火，不冒

一缕烟、不烧一棵树”， 使“三夏”禁烧工作圆满完成。

1、加强领导、协调联动。办事处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，

对秸秆禁烧工作进行统一指挥，统一调度。各村也要成立相应的组

织领导机构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做到早发动、早计划、早安排，

确保各项禁烧措施落到实处。

2、强化督查巡查。成立秸秆禁烧办公室、督查组、巡查组和问

责组，农办主任录海亮负责秸秆禁烧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；街道

办事处副主任常卫民负责禁烧督查工作；办事处信访稳定办主任姚

国庆同志负责日常巡查工作；街道党工委委员王莉同志负责问责组

工作。其他人员按照《兴达路街道办事处2012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

用工作人员分工名单》安排，做到全天候在职在岗，切实服从指挥、

调度。督察组、巡查组和问责组负责对全办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

利用工作的行政监督，对发现重大责任事故的有关领导和负责人进

行行政责任追究和处理。

3、完善应急机制。各村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秸秆禁烧应急预案，

明确责任人，狠抓工作落实。要充分发挥专（兼）职消防队伍的作

用，确保一旦出现火情，能迅速赶赴现场，及时控制火势。

4、要全面掌握情况，及时上报问题。各村要全面掌握本辖区内

的禁烧情况，并于每天下午17时前，将当天三夏工作进度和秸秆禁

烧工作开展情况以电话形式上报办事处禁烧办，遇有重大或紧急问

题及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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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1、兴达路街道办事处2012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

2、兴达路街道办事处 2012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人

员分工名单

主题词：三夏 禁烧 秸秆综合利用 通知

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2012年 6月 1日印发

（共印发4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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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兴达路街道办事处 2012 年

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李国强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 组 长： 余志钦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夏伏军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

姚建永 街道党工委委员

录军胜 办事处副主任

常卫民 办事处副主任

任宗军 办事处信访稳定办主任

曾 辉 街道纪工委副书记、监察室主任

王 莉 副科级干部

杨 振 副科级干部

张东辉 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第二分局

姚桥接警点主任

成 员：姚国庆 街道党工委办公室主任、绩效办主任

录海亮 办事处农办主任

胡江浩 办事处环保所所长

李坚明 办事处信访稳定办常务副主任

尹英琴 办事处纪检监察办公室副主任

陈满囤 办事处合村并城办公室主任

陈文顺 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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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喜秀 办事处民政所所长

李彦彬 办事处劳动保障所所长

王 军 办事处协税办主任

杨玉明 兴达路财政所所长

张 涛 兴达路国土资源所所长

周玉坤 办事处农经站副站长

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农办，由录海亮担任办公

室主任，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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